
  特殊教育碩士班(特教組、輔科組)學生參與專題演講、研討會記錄卡 

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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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點 指導教授/班級導師簽章（加註日期） 

  

1.申請論文口試時須繳交參與系上辦理之專題演講至少4場、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2場，或發表

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1篇，未繳者不得辦理口試。 

2.碩士班學生參與會議後，請於二週內請指導教授簽章並註明日期，逾時簽名該場次不予計算。 

經108學年度第5次(109.04.29)系務會議決議: 
 
1.同意本系辦理之研討會邀請專家或者是老師主講之演講活動，可替代本系辦理的「專題演講」活動，參加90分鐘可採計1場； 
一場研討會最多只能採計1次專題演講。 

2.與視障中心、特教中心協同辦理或兩中心自辦之演講活動，可採計「專題演講」。 
3.特教週活動邀請的演講活動，可採計「專題演講」。 


